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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昌市“隐形冠军”企业培育实施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建立健全企业梯度培育机制，引导中小企业走专

业化、精细化、特色化、新颖化发展之路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

力，做国内外细分市场的领导者，决定在全市开展“隐形冠军”

企业培育工作，特制定方案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基本思路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，坚持新发展理

念，坚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攻方向，以企业为主体，

以市场为导向，以示范为引领，引导企业长期专注于细分产品

市场的创新、产品质量提升和品牌培育，带动和培育一批企业

成长为“隐形冠军”企业，提升和巩固其在全省、全国地位，

进一步提升我市制造业核心竞争力，为建设“智造之都、宜居

之城”贡献力量。

（二）目标任务

力争通过三年时间，在全市中小企业中遴选 100 家左右

“隐形冠军”培育企业，确认 30 家左右主导产品在国内行业

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居前列的“隐形冠军”企业，引导并推动

中小企业以打造隐形冠军为目标，做国内外细分市场的领导

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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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入选条件

（一）“隐形冠军”培育企业入选条件

1. 在市内登记注册，符合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（工

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的中小企业范畴，成立三年以上，

无重大安全生产、环保事故发生和不在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经营

异常、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。

2.入选省、市“专精特新”优质中小企业库的企业可优先

进入我市“隐形冠军”培育企业库；

3.企业具有良好的成长性，属于国家和省、市重点鼓励发

展的产业、产品和技术领域的企业。《许昌市推动制造业高质

量发展行动方案》（2020—2022 年）中明确的 11 类优势主导

产业和新兴产业重点企业、在新基建领域中配套应用新技术、

新产品、企业发展前景较好的企业优先入库培育。

4.企业主要从事制造业特定细分产品市场，原则上细分产

品参照现行《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》的产品分类前 8 位或行业

分类惯例。企业主导产品在行业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省

前三位，或是与大型企业形成协作配套关系，有相关证明材料

或其他印证材料。

5.能够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，企业产品质量高于国家

标准（包括行业标准、团体标准）。开展精益生产和精益管理，

企业内部建立较为先进的质量管理控制体系，采用信息化手段

提高企业生产管理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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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注重特色化生产和经营，采用独特的工艺、技术、配方

或特殊原料进行生产，或具有“制造+服务”“产品+方案”的

专业化生产和特色化销售的服务能力。企业有自主品牌，拥有

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或技术。企业具有省级首台套产品、公告

为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、省级质量标杆企业、省级智能制造

标杆企业优先入库培育。

（二）“隐形冠军”企业入选条件

确认为“隐形冠军”企业的，在符合“隐形冠军”培育企

业条件的同时，应达到以下指标中至少 2 项以上：

1.主导产品在行业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排名位居全国前

三位，或是与国内外知名企业直接配套，并成为其主要供应商，

有相关证明材料或其他印证材料。

2.能够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，产品品质在业内得到公

认，企业产品质量高于国家标准（包括行业标准、团体标准）。

3.参与制订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，或牵头制订团体标准；

企业获得的外观设计、实用新型、发明专利技术、软件著作产

权数量，或是经权威部门认定的专有技术数量，在同行业企业

中领先。

4.最近三年的研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（原则上≥

3%）、新产品产值率（原则上≥40%）在同行业中排列前茅。

三、奖励政策

（一）授予荣誉称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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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符合“隐形冠军”（培育）企业入选条件的企业，授

予其许昌市“隐形冠军”（培育）企业荣誉称号；对于符合“隐

形冠军”企业入选条件的企业，授予其许昌市“隐形冠军”企

业荣誉称号。

（二）政策倾斜

1.在同等条件下，优先推荐“隐形冠军”（培育）企业申

报国家、省、市各类产业扶持资金；市级各类产业发展基金、

集合债券贷款等重点向“隐形冠军”（培育）企业倾斜。

2.在技术改造、技术引进、科研立项、财政贴息等方面给

予优先扶持。

四、申报评审程序

（一）发布通知。每年 4 月底前市工信局下发“隐形冠军”

（培育）企业申报通知，企业按照通知要求准备申报材料，报

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审核评审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

对本地企业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将符合相关条件的企业报市

工信局科技和电子信息科。科技和电子信息科汇总后按照产业

分工，将申报资料转交至对口业务科室。对口业务科室组织对

本行业申报企业相关资料进行审核，研究确定出本行业“隐形

冠军”（培育）企业建议名单反馈至科技和电子信息科汇总后，

统一报局党组会研究决定。

（三）表彰奖励。市工信局研究审定后，发布许昌市“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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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冠军”（培育）企业名单。

五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成立“隐形冠军”

企业培育工作领导小组，市工信局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，各分

管领导任副组长，各业务科（室）负责人为成员，领导小组下

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科技和电子信息科。

（二）实行入库管理。市工信局建立全市“隐形冠军”（培

育）企业库，每年将“隐形冠军”（培育）企业纳入到企业库

中进行动态跟踪管理，入库“隐形冠军”（培育）企业每年四

月底前向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提交发展情况报告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对照申报条件进行复核，并向市工信局提交培育评估报告和动

态调整意见，对不符合隐形冠军培育条件的企业调整出库。

（三）加强培训宣传。将“隐形冠军”（培育）企业主要

负责人纳入全市企业家培养“十百千”行动计划，组织到国外

先进地区、企业学习考察，提高管理水平。同时，充分利用市

内外主流媒体、知名网站，集中宣传我市“隐形冠军”企业，

营造“隐形冠军”创建的浓厚氛围。

附件：1.许昌市“隐形冠军”（培育）企业申报表

2. 企业基本情况模板

3.“隐形冠军”企业培育产业分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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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许昌市“隐形冠军”（培育）企业

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填 报 时 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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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昌市“隐形冠军”（培育）企业申报表

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

纳税人识别

号
所属纳税机关

联系人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
通讯地址

申报类型 “隐形冠军”企业 “隐形冠军”培育企业

申请年度主

营业务收入

（万元）

企业从业

人数（人）
企业成立日期

无重大安全

生产事故发

生

是

否

无重大环

保事故发

生

是

否

申请时企业不在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

示系统经营异常名

录中且无严重违法

失信记录

是

否

所属产业

主导产品

所属行业

细分领域

主导产品在行业细

分领域市场占有率

（%）

主导产品在

细分领域市

场占有率全

国/全省位次

是否与国

内外知名

企业配套

是

否

（证明材

料另附）

是否具有省级首台

套产品

是

否

（证明

材料另

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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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有省著

名商标
是 否（证明材料另附）

企业申请说明

本企业申报材料内容可靠，相关数据真实。本企业承诺对申报材料内容的真

实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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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企业基本情况模板

（文字材料可另附）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企业简介、生产经营、经济指标情况等。

二、主导产品及在行业细分领域市场占有情况

企业主导产品、行业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、与国内外知名

企业直接配套等情况，企业主导产品生产工艺特色亮点、拥有

自主知识产权、关键性能指标先进性等情况。

三、未来 5 年企业发展规划

未来 5 年内企业发展规划、项目谋划、主导产品、预期达

到的经济指标等方面情况。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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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“隐形冠军”企业培育产业分工表

序号 产业 牵头科室

1

装备制造、铸造、新能

源及网联汽车、智能装

备

装备工业科

2 硅碳先进材料 科技和电子信息科

3
建材、煤化工、再生金

属、超硬材料
材料工业和节能利用科

4
食品、轻工、发制品、

生物医药
消费品工业科

5 新一代信息技术、5G 工业信息化工作办公室


